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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杨老伯和宋老太夫妻俩一共
生育有一子一女，即长子杨甲和次
女杨乙，杨甲成家后户口迁出，杨
乙的户口一直与父母在一处。上世
纪八十年代，二老居住的老房子遇
动迁，老两口和女儿三人共同受配
分得一套公房!房屋，承租人为杨
老伯，杨乙一直与父母共同居住，
照顾父母生活起居。

一直以来，杨老伯都偏爱长
子，一心想把!房屋留给儿子。听
别人说，公房是不能继承的，因此，
杨老伯想干脆将!房屋买成产权
房，然后直接过户给杨甲。于是，杨
老伯和宋老太瞒着杨乙，冒用了女

儿的签名签订《职工家庭购买公有
住房协议书》，并由杨老伯与相关
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
合同》，将!房屋购买成产权房。不
久之后，杨老伯与杨甲签订了《上
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由杨
甲以"#万元的价格购买!房屋，并
办理了!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权
利人登记为杨甲，而杨甲并未实际
支付房款。后来，杨甲又将自己妻
子的名字加到了房产证上。

去年，杨老伯因病过世，宋老
太因伤心过度，不久也离世。在料
理二老的身后事时，杨乙才知道!

房屋早已登记在兄嫂二人名下。杨
乙认为，!房屋是当时动迁所得，
自己对房子是享有利益的，父亲和
哥哥的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
益。而杨甲则认为，房子通过合法
途径办理了过户手续，现在产证上

是谁的名字，房子就应该是谁的。
兄妹俩因为房子的事情争执不下，
杨乙因此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父
亲与相关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公有
住房出售合同》无效，并将!房屋
恢复至公有住房性质。庭审中，杨
甲承认当年是他与父亲一起去办
理公房买产权的手续，《职工家庭
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杨乙的签
名并非杨乙本人所签。

!评析"

公民! 法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

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

犯#根据本市相关政策的规定"购买

公有住房的对象应当为在住所地有

本市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或

年满!"周岁的同住成年人$ 职工家

庭内有多人的"应协商确定购房人"

协商不成的"不办理购房手续$

本案中" 杨乙为该房屋受配

人"#房屋购买成产权时" 其户口

在该房中" 符合购房同住人的条

件$杨老伯在购买产权时所提交的

%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

上杨乙的签名明显与杨乙实际签

名不一致"而且杨甲也承认该签名

不是杨乙本人所签"因此可以认定

该 %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

书&上的'杨乙(签章系他人冒用$

杨老伯在购买#房屋时"未征得其

他同住人的一致同意"所以该购房

行为是无效的$

杨老伯在违法取得#房屋产

权后"与杨甲签订买卖合同"将#

房屋转至杨甲名下$然而"杨甲并

不能提供购房的付款凭证"而基于

杨老伯和杨甲的父子关系"应当认

定杨老伯与杨甲之间发生的是名

为买卖" 实为赠与的民事法律关

系$因杨甲未支付合理对价"因此

依法不构成善意取得$同样"杨甲

的妻子基于其与杨甲的夫妻关系

无偿取得的系争房屋产权份额"也

不能对抗杨乙对#房屋的权利主

张$因此"杨乙要求确认杨老伯签

订的涉及#房屋的%上海市公有住

房出售合同&无效"并将#房屋恢

复至公有住房性质的诉讼请求"合

法有据"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判决"

法院支持了原告杨乙的诉讼
请求，判决确认相关公司与杨老伯
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
同》无效，!房屋恢复为公有房屋。
《庭审实录》法律总顾问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法律咨询热线#!"#$!!!%

! ! ! !今天来找我的是小邓母子。小
邓声称最近已被父亲赶出家门，而
且必须支付给父亲$#万钱款，父子
夺房之争方可罢休。
按理三口之家，本当享受天伦

之乐，但父亲终日沉迷赌博。好不
容易盼到动迁，一家三口分得$#平
方两室一厅的住房，房产证上登记
的名字为父母和小邓三人。搬进新
居后的父亲，仍然我行我素赌性不
改，母亲终于不堪忍受与父亲提出
离婚。经协商，母亲净身出户，从房
产证上去掉名字，且不负担儿子抚
养费为条件，夫妻俩协议离婚，儿
子归父亲抚养。

没了妻子的约束，父亲更加
肆无忌惮终日沉迷赌博。爷爷奶
奶看着孙子着实心疼，便把小邓
领回家照料他的起居。因为怕儿
子把家产败尽，年幼的孙子日后
无处安身，爷爷便把地处市中心
的一间亭子间赠与孙子，产证上
只写孙子的名字。

不久，父亲因赌博债台高筑，
欠下%#万元巨款，遭到债主的追
讨。无奈之下，父亲将动迁分得的
二室一厅出售到手&##万元。用其
中的%#万元还了赌债，'#万元在
郊区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
房产证上写有父子俩的名字。去
年父亲与一位来自江苏的中年女
子相好，打算结成夫妻。怎奈该女
子一定要把自己的名字加到产证
上，并不允许小邓居住，方同意办
理结婚手续。无情的父亲竟打起小
邓市中心那间房子的主意，让小邓
把市中心的房子卖了，给父亲$#万
元，父亲就搬离闵行的家。小邓自
然不会答应，父亲一怒之下把小邓
赶出了家门。
听了小邓的哭诉，当即赶到小

邓所在地的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
下，与小邓的父亲取得了联系。我
跟老邓算了一笔账：当初动迁的那
套房子，按理是三口之家每人三分
之一，后因小邓母亲退出，那套房
子应该是父子俩各一半。出售后所
得&##万元，%#万元被父亲还了赌
债，剩下的%#万元应该是小邓的。

后父亲用'#万元买了闵行的住房，
按理该套房应该属小邓所有，如果
要分割的话，也是一人一半。父亲
的女友要将名字加到产证上，那也
是父亲把属于自己的名分赠与给
她，她最多也只能享受四分之一的
产权。至于市中心的那间房子，是
爷爷赠与小邓的，产证上也只有小
邓一人的名字，父亲对该房屋没有
任何处理权。因此，要小邓把市中
心房子卖了，并支付给父亲$#万是
没有道理的，把小邓赶出家门更是
侵犯了小邓的合法权益。
老邓听我这么一番劝说，似乎

有所醒悟。最终父子俩终于接受了
我的调解方案。

上海市人大代表 柏万青

!律师点评"

本起纠纷中牵涉三套房子$两

室一厅房屋房产证上原来是小邓

一家三口的名字"小邓的母亲在离

婚时自愿放弃对房屋所享有的份

额"把名字从房产证上去掉"不动

产的权属以登记为准"因此后来该

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产证上剩下

的两人"即小邓和他的父亲$当年

出售该套房屋时小邓年纪尚小"作

为监护人的父亲应当依法履行监

护职责" 保护小邓的财产权益"除

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

监护人的财产$ 然而"小邓的父亲

在未经小邓同意的情况下"为了偿

还自己所欠的赌债"擅自处分共有

财产"严重侵害了小邓对该房屋所

享有的产权利益$

对于郊区的一室一厅" 产证

上仍为父子俩的名字" 因此该房

屋依旧是父子俩的共同财产$ 小

邓基于所有权对这套房屋依法享

有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

利$ 父亲和其女友不允许小邓居

住" 甚至把他赶出家门的做法根

本没有法律依据$

对于小邓的爷爷赠与小邓的

亭子间"由于产证上只写了小邓一

人的名字"因此该套房屋应当是小

邓一人的财产"小邓的父亲对这套

房子没有任何权利$他要求小邓把

房子卖了索要 "$万的做法也是于

法无据的$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律师

! ! !各位谭粉周末好，本周郭美美
“勇夺”法谭热词榜榜首，成为最受
关注的话题。这也难怪，“起底郭美
美”给原本最难熬的周一增加了许多
话题。但在经历了这轮“信息轰炸”
后，小编现在看到“郭美美”三个字就
烦，真心希望最近不要再看到她的任
何消息，希望这姑娘在狱中好好改
造，出来后别再这么招摇了，按照论
坛的术语就是：这帖就让它沉了吧。
除了郭美美，真实版的罗密欧

与朱丽叶的故事也是大家关注的另

一个热点。一位谭粉留言说：拍电影
啊？原本还以为是个感天动地的故
事，结果一看开头婚外恋三个字，心
里只剩一句话：() *+) () ,-. /01

1)+ 231？（不作死就不会死）
最后回答谭粉王女士的一个法

律问题。孙女士最近正在离婚，希望
咨询以下两个问题：婚前就有的动
迁房，婚后该房被动迁了，动迁款属
于个人财产吗？此外，王女士的丈夫
和孩子也享有动迁份额，他们的份
额算夫妻共同财产吗？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宋博律师
回答说：女方动迁款是个人财产；孩
子和丈夫的动迁额属于共同财产。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更多精彩内
容请扫描二维码，关注新民法谭微
信公众号！ 李一能

父亲瞒购公房 同住人应受保护

父子夺房之争父母房屋过户给子女是变相赠与吗!

新民法谭本周热词"#郭美美$

你讲我评你讲我评

线上线下线上线下

案例精析法援故事

! ! !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升温，
房价的高涨直接导致了房屋交易所
产生的税费节节升高，尤其是通过
赠与方式过户房屋所需缴纳的税费
让很多老百姓望而却步。为了避免
高额的税费，很多父母通过买卖的
形式将房屋过户给子女，但真实的
意图实际上是无偿的赠与。但是，是
否只要是父母与子女签订了房屋买
卖合同就能够推定为赠与呢？也不
尽然。
那么，在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

时候，就需要律师深度剖析案情，最
大程度地还原事实的真相，奉行“以
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来向法庭作出有理有据的陈述，争
取法官的采信。近期我在办理的一
个案件，就是案情看似与其他同类
型的案件相同，却在申请高院再审
后发回重审的案例。
案情简述如下：刘老太和林老

头一共生了四个子女，即林甲、林
乙、林丙、林丁。上世纪八十年代，刘
老太名下的一套私房动迁，共分得
了四套房屋，其中两套分别给了林
甲和林乙，另外两套房屋的产权一
套写在刘老太的名下，一套写在了
林老头的名下。"##%年，林老头去
世。"##4年，由于刘老太年老体弱
需要钱治病、养老，就想将房屋出售
来换取钱款，林丁知道后找到刘老

太，表示想购买该房屋，并承诺会好
好照顾刘老太，为她养老送终。刘老
太相信了林丁的话，就和林丁签订
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以低于
市场价的优惠价格将其自己名下的
那套房屋出售给林丁，基于母女关
系将合同条款简化了，仅约定了房
屋过户的日期，没有对房款的支付
时间和支付方式进行约定。签订合
同不久后，刘老太与林丁办理了产
权过户手续。此后的两年，刘老太一
直向林丁索要房款，但是林丁总是
借故不付，甚至不再照顾刘老太。
"#&&年，林丙起诉到法院要求继承
林老头名下的财产，经法院调解后，
所有继承人均同意林老头名下的房
产由林丙继承。"#&"年，长期索要
房款无果，刘老太无奈向法院起诉
要求林丁支付购房款。
一、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均认为，

由于刘老太和林丁签订的《房地产
买卖合同》仅约定了房价款以及过
户日期，有关房屋买卖的付款期限、
方式、房屋交付日期等主要条款均
未作约定，而在签订合同时及过户
后刘老太均居住其中，而其他子女
均通过动迁或继承的方式获得了另
三套房屋，所以最终认定刘老太是
以买卖的形式将房屋赠与给了林
丁，并未支持刘老太的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后，刘老太找到了我

们律师事务所，由我来承办该案高
院的再审申请阶段。在仔细听取了
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描述后，我分
别前往该案的一、二审法院，调取了

所有案卷材料，在对所有材料进行
详尽的研究后，形成了清晰的代理
意见：第一，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
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
法律规定，未就某些条款进行约定，
并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继续履
行，且基于亲情与信赖，在转让房屋
时没有对细节条款进行约定并简化
了合同条款的行为也符合交易习惯
以及常理；第二，刘老太在签订合同
以及过户后仍继续居住在房屋内的
原因就是因为林丁迟迟未支付购房
款；第三，其他子女获得了房屋并不
能当然地推断林丁作为刘老太的子
女也应该获得相应的房屋；第四，在
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就房
屋存在赠与关系的前提下，推断是
以买卖的形式实现赠与是没有法律
依据的；第五，刘老太是年逾八十的
老人，若将房屋买卖的行为认定为
赠与，直接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高院对该案进行审查后，认为

我方的再审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
的有关规定，裁定指令二审法院再
审本案。这个案例也给大家敲了个
警钟：即便是再亲密的关系，如果涉
及到钱款、房屋等财产的交易，还是
要签订详尽的书面协议，对各方的
权利义务予以明确约定，防止纠纷
的发生。作为律师，面对案件事实存
在争议、各方说法不一的情况，则要
抽丝剥茧理出案件事实，赢得法官
的信任和采纳。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律师

白青昕

律师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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